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５１期)２０２１(１)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科学基金项目“新承包法下进城农民落户意愿与土地处置的动态匹配研究”(１９GZYB７６);贵州大学贵州省农林

经济管理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新型城乡土地制度体系构建研究 ”(GNYL[２０１７]００２).

土地承包法修改是否提升了农户城市落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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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户决策不仅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还受到落户政策的约束.２０１９年生效的

新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了城市落户条件,势必会对家庭落户决策产生影响.采用４８４份农

户问卷,研究政策调整对农户城市落户的影响,并识别释放的农户群体特征.研究表明:承

包法的修改显著提高了农户城市落户意愿,有２６．３％的农户从不愿意转变为愿意城市落户;
落户意愿变迁与家庭土地禀赋无关,土地非经济功能更被看重;子女教育需求正向影响意愿

变迁,有子女受教育需求、教育强投资家庭的落户意愿更容易被释放;此外,城市生存能力

强、对外包容性程度高的农户家庭也易成为承包法修改后的城市落户居民.提出地方政府

应重点做好在城市教育与就业领域的扩容工作,提高城市包容度,促进新落户家庭城市融

入,实现稳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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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是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实发展中却面临着农户城市落户意愿低,
落户后城市融入与可持续生计难的瓶颈.农村土地是制约农户城市落户的关键因素,为此,国家以土

地为突破口,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破解城镇化发展困境.２０１９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条件”,该条款替代了原有承包法第二十六条

“进城(区级以上)农民落户需以土地退出作为条件”.从理论上,条款的修改降低了农户城市落户门

槛,同时也保障了落户家庭的土地收益,能有效促进农户的城市落户意愿.但现实推行效果是否如

此,若有效,哪类群体更容易被启动? 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可检验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度绩效,还可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完善城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传统迁移理论指出,迁移地之间的收入差[１]、劳动力从事的行业收入差[２]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驱

动力.因此,劳动力多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发达国家,主体也以高技能群体为主.
各国为吸引外来人才,防止本国人力资本流失,制定了多样化的迁移制度.如吸引人才的补偿政

策、回流政策、限制政策和招聘政策,防止人才流失的资源分配政策、保留政策、人才流失税等[３].政

策效果评估中,牙买加实施回流政策效果微弱,人才流失税反而造成了三分之二的牙买加护士外

流[４];菲律宾实施了以教育改革为主导的保留政策,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助推下,实现IT精英的反

流[５].除政策以外,迁移地之间的文化差、教育差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文化差异越小的两个



国家越容易形成迁移[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促使劳动力更倾向流入平均教育水平高、人口密集度

强的区域[７].此外,新迁移理论关注的家庭特征[８]、区域间相对剥夺感[９]、风险收益差[１０]等都不同程

度影响了劳动力迁移.
我国经历了劳动力从城市到农村的“上山下乡”,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潮”,以及现阶段从农村

到城市的城镇化发展[１１].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１２],在其作用下,迁移

目标群体上移,锁定在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群体[１３].我国多地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如山东积分

落户;江苏、湖北、甘肃户口迁移式落户;福建投资落户;吉林、山东、安徽、黑龙江、云南、山西等缩短落

户社保年限;武汉、西安等多地放宽高等人才落户条件等.学者在试点效果研究中指出,落户制度改

革有效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落户.积分落户入围的多是精英农民工,城镇户口福利是落户的主要动

因[１４].以降低落户门槛为标志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制度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因此以“降低落户条

件＋综合配套改革”的户籍制度改革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１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户籍制

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就业流动与城市落户上作用有限,尤其是短期效用不显著[１６].此外,城市的公

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１７],城市住房、社会保险、农村土地、家庭状况、观念意识[１８],城市认同

程度、自我身份的认同、周围群体对自己的认同以及初衷达成[１９]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我国劳动力的

迁移.
以上文献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探讨了制度与劳动力迁移的关系,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促进农户城市稳定落户,实现城镇化发展,是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近年来,我国大幅度调整了城市落户政策,２０１９年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正是从微观农户层面,研
究制度对落户决策影响的最好契机.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在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上,本文认为以下内

容值得做进一步拓展研究.一方面,已有研究是在旧制度“土地归还为代价”背景下的讨论,新农村土

地承包法生效后,不仅应更新制度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更应聚焦制度对行为决策改变的研究上.另一

方面,城市落户政策面向的对象是“非城市居民Ｇ农户”群体,现实中存在大量没有外出打工,但有着城

市落户意愿与行为的非农民工群体.因此,有必要将落户研究对象扩展到农户群体.鉴于此,本文将

以迁移理论为基础,利用２０１９年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后的调研数据,对农户城市落户意愿的变迁

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重点关注新农村土地承包法能释放多大规模的农户落户意愿,以及释放哪类

群体的落户意愿.

　　二 、研究假设

　　１．新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农户落户意愿变迁

大量研究表明,土地是制约农民工城市落户的关键因素.农民工转为非农户口的意愿并不高,如
果让其放弃农地收益,则比例会进一步降低[２０].即使在积分落户入围的农民工群体中,也有２５．８％
因“舍不得农村土地”而自动放弃城市落户名额[１４].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农地退出补偿制

度不完善,存在补偿期限短、受益补偿被低估的问题[２１],无法平抑城市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农民的

土地经济预期与土地情结,抑制其城市落户意愿.“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土地确权”“赋予土地更多经

济权利,允许土地融资权利”等国家措施,不断提高农户的土地经济预期.土地所蕴含的“社保功能”
“抗风险功能”,围绕土地所形成的“土地文化”“土地情结”也阻碍了农民的城市融入.因此,新农村土

地承包法解除“以退出土地为落户条件”的制度约束后,农户不仅可以继续拥有农村土地收益与保障,
还能获取城市落户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市福利,则更多农户会选择城市落户.基于此,提出本文的

假设 H１:新农村土地承包法能促进农户城市落户意愿.

２．家庭土地禀赋与农户落户意愿变迁

新迁移理论表明,家庭特征影响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土地作为家庭资产之一,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表明,拥有土地降低了农户的城市落户意愿,相比较无地或少地农户

家庭而言,有地或多地家庭的城市落户概率更低[２２].此外,在对中国跨省数据研究中发现,人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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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对农户城市迁移具有负向影响,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农户越不愿意放弃土地落户城市[２３].由此可

见,土地禀赋制约了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反之,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后,土地禀赋越强的农户家庭,
所获制度红利越大,越能释放其城市落户意愿.鉴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２:土地禀赋影响农户城市

落户意愿变迁,禀赋越强的农户,越容易被新农村土地承包法释放其城市落户意愿.

３．家庭子女受教育需求与落户意愿变迁

“用脚投票”指出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前提下,居民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

组合,选择最能满足自己偏好、居住效用最大的地区定居,实现人口从“偏好满足度低”迁移到“偏好满

足度高”地区的流动过程[２４].教育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被证实影响劳动力的迁移决策[２５].在对迁

移户调查中发现,孩子照顾上公共支出多的地方更容易吸引有孩子家庭的迁入,学校质量对家庭居住

地选择具有显著影响[２６].中国从“科举制”开始,教育就一直是跨越阶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对于原始家庭禀赋并不强的农村家庭而言,教育更是“跳出龙门”的关键,即使在中国实施严格的“二
元户籍制度”期间,通过高考获得城市就业机会,也是从“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为数不多的途径

之一.新迁移理论表明,两地之间的效用差是影响迁移强度的关键.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教

育差[２７],农村教育收益率为６．２８％~６．６８％,而城市教育收益率为９．３７％~１０．１％[２８].教育收益差

直接影响农户跨区域教育投资,出现了现代“孟母三迁”现象[１７].中山区积分落户群体的研究表明,
有９３．２％的农户申请积分落户只为“孩子上学”这唯一动因[１４],农民工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城市的优

良教育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２０].也有学者持有相反观点,认为城市教育相比农村教

育而言,经济、社会成本较大,加之城市安全性较弱,因此,农户更愿意选择农村户口,让孩子在农村就

读[２９].本文认为,教育是中国传统的就业之道,家庭在面临远期教育与近期教育投资时,多以不可逆

的教育投资为重.鉴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H３:家庭子女受教育需求影响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需
求程度越强的农户,越容易被新农村土地承包法释放其城市落户意愿.

　　三 、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９年对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的调查.«２０１８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指出西部地区是输出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区域,其中四川、贵州外出农民工人数全国排名第二、三.
课题组选择贵州、重庆、四川、云南四省为调研地,以问卷调查形式,以户为单位对户主进行数据采集.
四川、贵州两地发放问卷各１５０份,重庆、云南两地发放问卷各１００份,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剔除１２
份关键变量缺失、４份前后矛盾问卷后,最终有效样本数为４８４份,有效率为９６．８％.从样本特征来

看,女性户主占比１５．９％,男性户主占比８４．１％;年龄分布上１８~３０岁的占４．５％,３１~４０岁的占

１０．８％,４１~５０岁的占４５．４％;５１~６０岁的占２６．３％;６１岁以上的占１３％.教育分布上,小学及小学

以下的占１９．４％,初中水平的占３５．９％,高中或中专的占３３．４％,大专、大学及以上的占１１．３％.

２．变量选取及描述

表１　农户落户意愿变迁

Y２ 如果保留农村土地,
你愿意城市落户吗?

０否 １是

Y１ 如果以交还土地

为代价,你愿意城市
落户吗?

０否 ２５０ １２７

１是 ０ １０７

Y 农户城市落户意愿
变迁值(Y２－Y１)

０未发生变化 １发生变化

３５７ １２７

(１)被解释变量: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与以往

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研究不同,本文关注承包法修改前

后,农户城市落户意愿改变情况.借鉴实验经济学情境

假设方法采集数据.以调研时调研对象的认知状态为

基点获取状态１下的落户意愿,随后变换情境,获取调

研对象认知状态２下的落户意愿.将两种认知状态下

的落户意愿进行整合,得到被解释变量,具体问项及数

据统计如表１所示:
数据表明,“土地归还”为落户条件下,有３７７户农户不愿意城市落户,占比７８％,有１０７户农户

愿意城市落户,占比２２％.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后,有２５０户农户不愿意城市落户,占比５１．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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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户表示愿意城市落户,占比为４８．３％.落户条件的修改,提高了２６．３％的落户意愿,该结论与欧

阳慧的研究相一致,但略低于其７４．６％的农民工落户意愿值[３０].从意愿变迁值来看,不受制度影响

的共有３５７户占比７３．７％,更多农户不愿意城市落户.落户意愿变迁的有１２７户,占比２６．３％,影响

方向是从“不愿意城市落户”转变为“愿意城市落户”.进一步对制度影响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见

表２. 表２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前后农户

城市落户意愿差异性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均值T 检验

Y２ ０．４８ ０．５０
Y１ ０．２２ ０．４２ －１２．４９８∗∗∗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

显著,后表同.

　　表２均值T 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

前后,不同条件下的农户城市落户意愿有着显著的差异

性.结合表１落户意愿变迁方向,可知２０１９年生效的

新农村土地承包法显著提高了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假

设 H１ 得到验证.
(２)解释变量－家庭土地禀赋.土地禀赋是村集体以成员身份为基础,分配给农户家庭的土地情

况,可通过土地数量与质量来反映,已有文献用“是否拥有土地”[２２]“土地面积”“土地细碎化程度”[２３]

衡量.借鉴已有文献,选用“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承包地块数”２个指标衡量土地禀赋,当面积和块

数为０时,表示该农户在村集体未分到承包地.统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农户家庭土地禀赋统计

承包地规模面积/亩 ０．１~３．０ ３．１~６．０ ６．１~１０．０ １０．１以上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占比/％ ７２ １６．７ ７．２ ４．１ ０．１ ２０ ３．１２
承包地块数 １~３ ４~６ ７~１０ １１以上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占比/％ ５４．８ ２８．３ １２．２ ４．７ １ １８ ３．７６

　　从极值来看,农户承包地最小规模为０．１亩,最大为２０亩,承包地块数最小值为１块,最大值是

１８块.从均值来看,平均承包地规模为３．１２亩,块数为３．７６块,平均每块面积为０．９亩.该值小于

２００３年原农业部统计户均每块土地１．３亩的数据,表明样本土地细碎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土地禀赋分布来看,农户承包地面积主要集中在０．１~３．０亩之间,承包地块数主要集中在１~６块

之间.
(３)解释变量－家庭子女受教育需求.该值反映农户家庭对城市公共教育的潜在需求程度.本

文从“是否需求”“需求程度”“投资意愿”三个维度进行衡量.第一维度“是否需求”,指农户家庭现在、
将来是否有子女需要接受正规教育.依据调研将家庭分为“无教育需求家庭＝０”和“有教育需求家庭

＝１”.无教育需求家庭包括子女已结束正规教育(大学为止)、已就业或已超过受教育年限(２２岁)三
种情况.有教育需求家庭指正接受教育、未来需要接受教育的两种情况.第二维度“需求程度”,指家

庭现阶段子女接受教育的规模.已有文献用“受教育的子女个数”表示,结合家庭人口总规模考虑,现
将该指标修改为“受教育子女数量占家庭人口总数比重”.此外,文献指出“农村子女性别对家庭决策

有着重要影响”[３１],因此增加男孩子教育需求程度,即“家庭受教育儿子数占家庭总人口数比重”指
标.第三维度“投资意愿”.借鉴已有文献“子女教育投资”衡量[１５],通过“您家是否愿意额外对孩子

进行教育投资”问项将农户家庭分为“不愿意额外投资家庭＝０”与“愿意额外投资家庭＝１”.数据统

计显示,３１％的农户家庭是有子女教育需求家庭;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为４．５人,受教育子女数占家庭

人口比重平均为１１％,数量占比７％;教育投资中,有３４％的农户表示愿意给孩子额外的教育投资.
(４)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选择农户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生

命周期、家庭打工情况、家庭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信任程度、民族、家庭离县城距离８个指

标.从抗风险与交易成本两方面考量,家庭规模越小、生命周期越靠前、越有打工经历、家庭收入越高

的家庭,其决策成本越低,抗风险能力越强,意愿变迁的成本就越小,越容易被新农村土地承包法释放

城市落户意愿;家庭信任程度越高,对外界接受程度与包容性越大,越容易意愿变迁;少数民族农户相

对于汉族农户而言,生活习俗与城市生活方式相差较大,即使政策变动,增加土地收益,城市落户意愿

也较难改变;家庭离县城距离越近,生活方式越接近,城乡生活的变动成本越低,在土地收益不变的情

况下,农户迁移意愿变迁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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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与预期影响方向见表４.
表４　变量说明及预期影响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农民落户意愿变迁(y) 否＝０;是＝１ ０．２６ ０．４４

家庭承包地面积(x１１) 实际面积/亩 ３．１２ ４．１１ ＋
家庭承包地块数(x１２) 实际块数 ３．７６ ３．９７ ＋

子女教育需求类型(x２１) 无教育需求家庭＝０;有教育需求家庭＝１ ０．３１ ０．４７ ＋
子女教育需求程度(x２２) 受教育子女数占总家庭人数比 ０．１１ ０．１８ ＋
儿子教育需求程度(x２３) 受教育儿子数占总家庭人数比 ０．０７ ０．１２ ＋
子女教育投资类型(x２４) 不愿意额外教育投资家庭＝０;愿意额外教育投资家庭＝１ ０．３４ ０．４７ ＋

家庭人口规模(x３１) 家庭总人口数 ４．５１ １．５６ －
家庭生命周期(x３２) 青年家庭＝１;中年家庭＝２;老年家庭＝３ ２．１８ ０．５１ －
家庭打工情况(x３３) 家庭没有打工经历＝０;家庭有打工经历＝１ ０．５９ ０．４９ ＋
家庭收入(x３４) 家庭年收入/元 ２４０４６ ２０１３ ＋
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x３５) 家庭成员平均上学年限 ６．７１ ３．６２ ＋
家庭信任程度(x３６) 弱信任＝０;强信任＝１ ０．７１ ０．４６ ＋
民族(x３７) 少数民族＝０;汉族＝１ ０．７１ ０．４６ ＋
家庭离县城距离(x３８) 实际距离/千米 ２９．４１ １８．９９ －

　　３．模型设定

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y)是“０－１”二维变量,落户意愿从“不愿意落户”转变到“愿意落户”取
值１,落户意愿不变取值０.鉴于两分变量,选择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设变迁概率为

p,将比值p/(１－p)取自然对数ln[p/(１－p)],记为Logit(p),取值范围为(－∞,＋∞),对应回归

模型为:

P＝
exp(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mXm)

１＋exp(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mXm) (１)

在Logit回归分析时,得到概率函数与自变量间的线性表达式为:

Logit(P)＝ln p
１－p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mXm＋ε (２)

式(１)和式(２)中β０为常数项,Xj为影响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因素,其中X１为家庭土地禀赋,

X２为家庭子女教育需求,Xm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βj为各变量相应系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回归结果

对量表的信度、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Cronbach’sα值为０．８１,整体量表信度较

好.VIF(方差膨胀因子)值在１与２之间,小于１０;容差在０．７与０．９之间,大于０．１,可认定变量间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５,按照逐步回归方法报告.模型１仅包含家庭子女受教育需求,模型２加入

家庭土地禀赋,模型３加入控制变量,该方法同时也可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２．结果分析

(１)家庭土地禀赋与落户意愿变迁.模型１、２、３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家庭土地禀赋不显著影响

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假设 H２ 没有通过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家庭土地禀赋是村集体基于公平原

则分配的结果,并不存在太大差异性.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户家庭收入中,农地收益相比

较非农收益而言,比重逐渐下降.土地禀赋对于农户而言,更多体现在非经济功能上,即土地所蕴含

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功能.土地禀赋效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格化财产,由赋权的身份化(成员权)、确
权的法律化(承包合同)、持有的长久化(长久承包权)而使得财产的人格化程度不断增加[３２].因此用

规模化、细碎化形成的土地禀赋客观指标并不影响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进一步对土地功能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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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一方面,土地功能重要性排序;另一方面考量土地经济收入对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统计结

果显示,在土地功能重要性排序中,３５．４％的农户看重土地的身份功能,身份权蕴含着分红权和国家

赋予农民的福利;２３．２％的农户看重土地的经济功能;２１．３％的农户看重土地社保功能,尤其是土地

的养老功能,农户表示“子女们自己生活也不容易,我就靠这块土地养老了”;２０．１％的农户看重土地

的金融功能,即土地的抵押权、入股权等.由上可见,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土地多功能效用已显

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逐渐与身份功能、保障功能、金融功能并重.土地经济收入对落户意愿

检验回归结果见表６.
表５　模型回归结果 N＝４８４

变量
模型１

系数 标准差

模型２

系数 标准差

模型３

系数 标准差

承包地面积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２

承包地块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３０４ ０．３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需求类型 ０．７５４∗∗∗ ０．３２４ ０．６８６∗∗ ０．３６６
需求程度 ０．１０１ １．２０６ ０．０３８ １．３２３
儿子需求程度 １．７９９ １．５９８ １．５７７ １．６８３
教育投资类型 １．９５４∗∗∗ ０．２６１ １．９５３∗∗∗ ０．３２２

家庭收入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家庭打工情况 ０．４１５∗ ０．２５０
家庭生命周期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８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７
家庭信任程度 ０．８２８∗∗∗ ０．２６２
家庭离县城距离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民族 ０．４１６∗∗ ０．２４８

LRχ２ ０．２８ ６７．１８ ８５．０６
Prob＞X２ ０．９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８ ０．３２４
Loglikelihood －２７８．１２２ －２０９．３５ －１９２．３９

表６　土地经济收入对落户意愿回归结果

承包法修改前农户落户意愿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承包法修改后农户落户意愿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土地收入占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８１４
常数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０

　　回归结果可见,无论是承包法修改前还是修改后,家庭土地收入占比对城市落户意愿均不产生显

著影响,即土地的经济功能并不影响落户意愿.结合已有文献“土地制约农户城市落户意愿”的共识,
可进一步表明,土地的非经济功能是影响农户城市落户的关键.

(２)家庭子女受教育需求与落户意愿变迁.模型２、３可见,需求类型、教育投资类型对落户意愿

变迁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均通过了１％ 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比较无子女受教育家庭而言,有子女

受教育家庭更容易被新农村土地承包法释放落户意愿;相比较弱教育投资家庭,强教育投资家庭更愿

意变迁落户意愿.家庭教育需求程度不显著影响意愿变迁,无论是总体需求度还是儿子教育需求程

度,均不影响意愿变迁.该现象在调研中也有所体现,需求程度高的农户有着两种差异化的观点.部

分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孩子都能去城市上学了,但是孩子多上学成本大,承担不起”“孩子多,以后需要

钱的地方也更多了,城市生活风险太大,说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还是在农村稳妥点”.还有部分表示

“就是为了孩子才去城市的,读书的孩子越多,去城市就越值了”.综上所述,假设 H３ 得到部分验证.
(３)控制变量与落户意愿变迁.模型３可见,农户家庭收入、家庭打工情况、信任程度、民族显著

０７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城市落户意愿.家庭收入越高,有着打工经历的、对外界越信任的汉族农户家庭,
其城市落户意愿越容易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规模数、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家庭城市落户意愿,即生

命周期越年轻的、家庭规模越小、离城市越近的农户家庭,土地承包法修改后,其城市落户意愿越容易

转变.

　　五、结论与启示

　　２０１９年生效的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原有“土地退出为城市落户条件”解除,旨在促进农户城市

稳定落户,该制度是否会发挥预期作用,哪类农户家庭更容易被释放出来? 利用２０１９年西部地区调

研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结论表明:①２０１９年生效的新农村土地承包法提高了农户城市落户

意愿,有２６．３％的农户落户决策从不愿意转变为愿意.②农户落户意愿变迁与家庭土地禀赋无关.
以土地面积与块数为代表的土地禀赋不影响农户落户意愿变迁,农户更看重土地的非经济功能.

③教育需求正向影响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后,有子女受教育需求家庭、强
投资家庭的城市落户意愿更容易被释放.④家庭收入水平、外出打工经历、家庭规模、家庭生命周期、
家庭信任程度、民族以及离县城距离都影响农户城市落户意愿变迁,城市生存能力强、对外包容性程

度高的农户更容易被释放其城市落户意愿.
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有:①城市应做好扩容工作.新农村土地承包法会显著提高农户的城市

落户意愿,城市应提前做好扩容工作,尤其是农民工密集城市.②城市扩容的重点应在教育上.扩大

城市教育规模,尤其是城市的基础教育规模,以此承接更多落户农户的子女教育.此外,城市教育应

做好落户农民子女的教育衔接工作,实现农村教育到城市教育的有效过渡.③城市扩容的关键应在

就业上.新落户群体主要是年轻的、家庭规模小的、拥有一定打工经验的农户,建立良好的就业平台

是城市扩容的关键.鼓励落户农户自主创业,可通过创业基金的设立与发放、创业平台的建设与运

行、创业信息的传递与利用,营造良好的落户农户城市就业环境,保障落户农民在城市落户的稳定性

与持续性.④提高城市包容性,促进新落户农户城市融入,实现稳定落户.新农村土地承包法释放的

农户是对外界具有较高信任度的农户,城市应在社区文化营造、城乡融合宣传、城市福利享用等方面

做到平等,无歧视,建立新落户农户的城市认同感,从心理层面保障新落户家庭城市生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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